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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強 制 性 公 積 金（「 強 積 金 」）制 度

的 最 新 實 施 進 度 。  
 
 
登 記 情 況  
 
2. 登 記 統 計 數 據 估 計 如 下 ：  

 

 登 記 人 數 * 登 記 率  

 
截至 2013 年 

4 月 30 日 
截至 2013 年

3 月 31 日 
變化**

截至 2013 年

4 月 30 日 
截至 2013 年 

3 月 31 日 
變化** 

僱 主  259 100 259 100 - 100% 100% - 

僱 員  2 377 900 2 376 400 +1 500 98% 98% - 

自 僱 人 士  218 600 219 000 -500 64% 65% - 

*  四 捨 五 入 至 最 接 近 的 百 位 數  

** 「 變 化 」 欄 之 下 的 各 項 數 字 均 按 該 兩 個 月 份 未 經 四 捨 五 入 的 登 記 人 數 ／ 登 記
率 計 算 ， 然 後 將 差 額 四 捨 五 入 。 因 此 ， 各 項 變 化 數 字 並 非 純 粹 把 上 表 呈 列 的
兩 個 月 份 的 數 據 相 減 。  

 
 

3. 僱 主 、 僱 員 及 自 僱 人 士 的 登 記 率 維 持 平 穩 。 截 至 2013 年
4 月 底 ， 共 有 19 400 名 僱 主 、 438 900 名 僱 員 及 17 600 名 自 僱 人

士 登 記 參 加 了 行 業 計 劃 1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已 扣 除 向 兩 個 行 業 計 劃 受 託 人 雙 重 登 記 的 數 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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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訴 的 處 理  
 
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（「 積 金 局 」） 就 制 度 運 作 所 接 獲 的 投 訴  
 
4. 在 2013 年 4 月 ， 積 金 局 共 接 獲 397 宗 投 訴 ， 當 中 355 宗
是 針 對 共 246 名 僱 主 的 投 訴 。 接 獲 的 投 訴 性 質 分 類 如 下 ﹕  
 
 

  投 訴  
個 案 數 目 ^

(A) 與 計 劃 成 員 有 關 的 投 訴 ：   

  強 迫 把 身 分 由 僱 員 轉 為 自 僱 人 士  4 

  僱 主 沒 有 安 排 僱 員 參 加 強 積 金 計 劃  163 

  僱 主 拖 欠 供 款  317 

  其 他 （ 例 如 沒 有 供 款 紀 錄 ）  66 

(B) 對 受 託 人、中 介 人、職 業 退 休 計 劃 等 的 投 訴  42 
 

^ 每 宗 個 案 可 涉 及 多 於 一 類 投 訴 。  

 
 
勞 工 處 接 獲 的 投 訴  
 
5. 在 2013年 4月 ， 勞 工 處 共 接 獲 11宗 涉 及 強 積 金 的 投 訴 ， 該

等 投 訴 均 與 涉 嫌 不 當 地 扣 減 僱 員 的 工 資 及 拖 欠 供 款 有 關 。  
 
6. 在 2013 年 1 月 1 日 至 2013 年 4 月 30 日 期 間 收 到 42 宗 投

訴 ， 當 中 ：  
 
 有 10 宗 經 調 解 或 提 供 意 見 後 已 獲 解 決 ；  

 有 11 宗 已 轉 介 到 勞 資 審 裁 處 ╱ 小 額 薪 酬 索 償 仲 裁 處 仲 裁；

以 及  

 有 21 宗 個 案 涉 及 的 僱 員 已 在 勞 工 處 落 案 追 討 及 正 待 調 解

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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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 法  
 
7. 積 金 局 繼 續 執 行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條 例 》， 包 括 調 查 投

訴、巡 查 僱 用 場 所、代 表 僱 員 入 稟 法 院 提 出 追 討 拖 欠 供 款 的 申 索 ，

以 及 檢 控 違 例 僱 主 。  
 
8. 積 金 局 於 近 期 採 取 的 執 法 行 動 撮 錄 於 下 表 ：  
 

2013 年 4 月 的 執 法 行 動  個 案 數 目  

A. 檢 控   

 月 內 申 請 的 傳 票 數 目  19 

 - 拖 欠 供 款  7 

 - 提 供 虛 假 陳 述  12 

B. 供 款 附 加 費   

 （ 附 加 費 按 拖 欠 供 款 款 額 的 5%計 算 ）   

 - 獲 發 通 知 書 的 僱 主 數 目  22 400 

C. 入 稟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  

 - 入 稟 數 目  15 

 - 涉 及 僱 員 數 目  27 

D. 入 稟 區 域 法 院   

 - 入 稟 數 目  4 

 - 涉 及 僱 員 數 目  109 

E. 入 稟 高 等 法 院   

 - 入 稟 數 目  0 

 - 涉 及 僱 員 數 目  0 

F. 向 清 盤 人 ／ 接 管 人 申 請 追 討 欠 款   

  申 請 數 目  15 

G. 主 動 巡 查   

 - 受 巡 查 的 僱 用 機 構 數 目  1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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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及 宣 傳  
 
9. 月 內，積 金 局 為 一 個 非 政 府 組 織 舉 辦 了 一 場 簡 介 會，向 其

員 工 傳 授 有 關 強 積 金 制 度 的 運 作 以 及 強 積 金 法 例 的 知 識 ， 以 便 他

們 為 所 服 務 的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提 供 強 積 金 資 訊 。 此 外 ， 積 金 局 參 加

了 香 港 建 造 業 議 會 特 別 為 少 數 族 裔 人 士 舉 辦 的 職 業 博 覽 會 ， 向 在

場 的 求 職 人 士 派 發 以 少 數 族 裔 語 言 編 寫 的 單 張 ， 以 及 解 答 有 關 強

積 金 的 查 詢 。  
 
10. 強 積 金 投 資 教 育 方 面，我 們 繼 續 在 報 章 雜 誌 刊 登 三 位 名 人

的 訪 問 ， 希 望 其 創 業 經 過 、 奮 鬥 歷 程 和 積 極 的 態 度 能 提 醒 計 劃 成

員 ， 要 以 正 確 的 態 度 管 理 強 積 金 投 資 。  
 
11. 積 金 局 印 製 了 兩 份 季 刊，當 中 摘 錄 了 刊 於 積 金 局 網 站 收 費

比 較 平 台 的 強 積 金 基 金 收 費 資 料 ， 讓 不 能 經 常 使 用 互 聯 網 的 計 劃

成 員 取 得 有 關 資 訊 。  
 
12. 積 金 局 在 4月 繼 續 推 出 多 項 宣 傳 活 動 ， 包 括 在 37個 本 地 電

視 頻 道 及 20個 電 台 頻 道 推 出 宣 傳 短 片 及 聲 帶 ， 以 及 在 本 地 多 家 食

肆 的 紙 餐 墊 上 刊 登 廣 告 ， 以 加 深 公 眾 對 僱 員 自 選 安 排 的 認 識 。  
 
13. 在 青 少 年 教 育 方 面，積 金 局 為 幼 稚 園 學 童 舉 辦 了 一 場 親 子

理 財 工 作 坊 ； 為 大 專 學 生 而 設 的 「 積 金 達 人 」 大 專 多 媒 體 創 作 大

賽 已 圓 滿 結 束，並 於 4月 25日 舉 行 頒 獎 典 禮。此 外，我 們 在 三 間 大

專 院 校 舉 辦 宣 傳 活 動 ， 向 學 生 介 紹 積 金 局 特 別 為 青 少 年 推 出 的 智

能 手 機 應 用 程 式，並 於 4月 23日 至 24日 參 與 由 一 份 招 聘 雜 誌 舉 辦 的

青 少 年 職 業 及 教 育 博 覽 。  
 
14. 我 們 為 僱 員、僱 主、人 力 資 源 從 業 員、公 務 員、大 專 學 生

及 社 區 人 士 舉 辦 了 23場 強 積 金 講 座 ， 並 舉 辦 了 一 個 地 區 嘉 年 華 會

和 一 場 茶 敘 ， 以 及 與 一 個 工 會 會 面 。  
 
15. 月 內 ， 積 金 局 發 出 了 10 篇 新 聞 稿 ， 其 中 一 篇 介 紹 積 金 局

為 大 專 學 生 舉 辦 的 教 育 活 動 ， 其 餘 均 報 道 局 方 的 執 法 行 動 。 積 金

局 並 向 不 同 刊 物 供 稿 16 份，內 容 關 乎 強 積 金 制 度 及 強 積 金 投 資 的

多 個 不 同 範 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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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請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 
 
 
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 
2013 年 5 月 7 日  




